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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3 月，甲公司与乙公司签
订借款合同，约定甲公司向乙公司出
借款项50万元，借期半年。合同签订
当天，甲公司将全部借款本金汇入乙
公司账户，但借款到期后，乙公司却未
按约偿还借款本息，甲公司屡次催讨
未果，遂向西固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受理案件后，办案法官很快按照
原告提供的联系方式向被告乙公司
送达，但乙公司及其法人的电话一直
无人接听，其办公地点人去楼空、大
门紧锁。随后，法官在审查借款合同
后发现：在双方借款合同的落款处，

除了有甲、乙两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
章外，还有一处写着“保证人何某”的
签名。有保证人为该笔借款提供担
保，却只起诉债务人而遗漏了保证
人，同时又对何某提供担保一事只字
不提。办案法官察觉出这起借款纠
纷背后可能另有隐情。

当法官联系到何某后，他随即露
出马脚。原来，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曾经以虚构的项目骗取甲公司投资，
事情败露后又与甲公司通过签订借款
合同，将诈骗所得款项转化为公司债
务。2025 年 1 月，因乙公司未依约还

款，甲公司遂向公安机关报警，公安机
关在次月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对甲公司
立案侦查，该案正在侦查过程中。甲
公司因担心乙公司隐瞒其他犯罪事
实，被骗款项无法全额退赔，于是决定
在公安机关侦查结束前抢先提起民事
诉讼，为了起诉被法院正常受理，又隐
瞒了保证人的信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
纠纷案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
为经济案件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
不属于经济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

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
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据此，西固
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定，驳回了原
告甲公司的起诉，于是就出现了本文
开头的一幕。

西固区法院提醒：“先刑事后民
事”是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司法原则，
公安机关已经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
的案件，在刑事侦查程序完毕之前，不
能单独提起民事诉讼。民刑交叉案件
必须遵循刑事优先原则，立案阶段如
实陈述是当事人基本义务，而刻意隐
瞒只会导致审理的不利结果。

违背“先刑后民”原则
兰州一公司借贷纠纷诉请被法院驳回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张秀芸 实习生李芳洲）一起民间借贷纠纷，原告本想
通过诉讼实现自己的债权，但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法院却发出一纸驳回起诉的裁定。原来，
该案因涉及刑事犯罪嫌疑且原告隐瞒关键事实，法院依据“先刑事后民事”原则依法处理。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张鹏翔
实习生沈嵘娟）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

分行公示行政处罚信息，长安银行因违反支
付结算管理规定，被处以400万元罚款。

行政处罚信息显示，长安银行违法行为
类型为“违反支付结算管理规定”，中国人民
银行陕西省分行于 2025 年 7 月 25 日对其作
出处罚，罚款400万元。同时，时任长安银行
网络金融部总经理胡某平、时任运营管理部
总经理荆某堂，因对长安银行违反支付结算
管理规定的行为负有责任，分别被处以8万元
罚款，公示期限为自公示之日起五年。

公开资料显示，长安银行是经原中国银
监会批准，由宝鸡市商业银行、咸阳市商业银
行和渭南城市信用社、汉中城市信用社、榆林
城市信用社等五家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
构，引入陕西延长集团、陕西煤业集团、陕西
有色集团等战略投资者，以新设合并方式组
建的陕西省第一家省级法人股份制商业银
行，公司总部设在西安。

天眼查信息显示，2024年至今，长安银行
多次被处罚，罚款金额高达800余万元。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沙金萍）
7月30日，因旅行社未支付费用，云南昆明一
个129人旅行团遭大巴车司机甩客，在服务区
滞留6个小时。7月31日，昆明市文化市场综
合行政执法支队通报称，涉事旅行社将被依
法依规严肃处理。

通报内容显示，“7 月 30 日下午，安宁市
读书铺服务区发生游客滞留事件，昆明市文
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收到信息后迅速组
织力量赶赴现场处置，经组织调解，129名滞
留游客已于当晚9时30 分安全返回酒店，并
与旅行社达成和解。经查，此次游客滞留事
件是因承运方未及时收到旅游大巴车费用引
发。目前，我支队正在对有关情况进行调查
核实，将对涉事旅行社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切
实维护游客合法权益。”

奔流新闻此前报道，7月30日下午，在昆
明市安宁市读书铺服务区，一个百余人旅行
团遭甩客，游客在高速服务区滞留6小时。昆
明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收到信息后
迅速组织力量赶赴现场处置。经调解，129名
滞留游客已于当晚9时30 分安全返回酒店，
并与旅行社达成和解。

杜保兵称，儿子杜均浩住院的 8 个
月里，接受了12次植皮手术，15次清创
手术，左手的两根手指以及右手中指因
烧伤严重，均被截掉一截，两个耳朵也
有不同程度损伤。杜保兵说，为了给儿
子治疗，他自己做了5次植皮手术，妻子
也做了3次。

“我儿子手指被截掉是因为遭受
了二次伤害”，杜保兵说，“第一次是
被烧伤了，第二次是因为当时门关上
了，他用手去抠着开门，手指再次受

到了创伤。”
对于杜均浩求救时门关上了的疑

问，杜保兵说，视频显示，当时李某从房
间冲出来的时候门是开着的，但后来儿
子求救的时候门却是关着的，李某也一
直不承认自己关了门，4月11日开庭未
宣判，也有这个原因。

“目前手术费已经超过 300 万元。
从刚开始治疗，我们通过社会募捐，学
校、教育局组织捐助，还有保险赔付一
共筹集到了300多万元，现在基本上花

完了。后期手术费也无法预估，起诉的
目的是想让他们赔付一些医疗费。”杜
保兵说，自己曾在今年6月份向法院申
请了一个先予执行赔偿的请求，想让被
起诉的6方责任人垫付一点医药费，但
没有被执行。

杜保兵介绍，杜均浩目前仍在江西
接受治疗，康复的过程很漫长。李某的
母亲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一有陌生号
码就会挂断。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沙金萍

●手术费已超三百万，室友是否关门成疑点

武汉大学生被室友电动车电池燃爆烧伤案开庭

伤者父亲还原事情经过
2024年7月，武汉城市学院大三学生杜均浩的合租室友李某在房间给电动车电

池充电时发生燃爆，致使杜均浩全身90%面积被烧伤。事发后，李某因过失致人重
伤一级被刑事拘留。2025年4月11日，该民事案件诉前调解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人民法院开庭，但各方就责任及赔偿问题未达成一致意见。8月1日，该案件民事
部分开庭审理。7月31日，记者采访了杜均浩的父亲杜保兵，还原了事件经过。

2024 年 7 月 9 日 6 时许，在武汉市
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先锋村一自建房3
楼的一间宿舍里，突然传出“砰”的爆炸
声，门被打开后，燃烧的火苗夹杂着浓
烟从房间里蹿出。就在这起火灾中，租
住者杜均浩全身90%面积被烧伤。

杜均浩是武汉城市学院的学生，事
发时刚结束大三课程，正在利用暑期打
工。与杜均浩合租的是他的高中同班
同学李某，两人一起考到了武汉城市学
院，在同一专业就读。当时，李某打暑
期工，与杜均浩合租在一起。

“我儿子当时是在做水电和全屋定制

家具的安装，李某送外卖，工资要比他高
一点。虽然是合租，但我儿子承担了多一
半的房租。”杜保兵说，因为送外卖需要电
动车，李某就租了一辆。事发前一晚，李
某将电动车的电池卸下来提到了房间里
充电，因此导致了第二天的灾难。

记者在杜保兵提供的监控视频里
看到，房间起火后，李某从里面冲出来，
拿起走廊的灭火器回去灭火。很快，滚
滚浓烟充满了走廊，监控画面也被浓烟
遮挡。6 时 02 分许，浓烟稍微散去后，
杜均浩从房间走出后倒在地上，房间内
再次涌出大量黑烟，灌满走廊并迅速遮

盖了监控画面。
医院的诊断证明书显示，此次火灾

造成杜均浩体表90%及以上烧伤、血容
量不足性休克、呼吸道烧伤。武汉市东
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消防救援大队出具
的火灾事故认定书表明，起火时间为
2024年7月9日6时01分左右，起火部
位位于自建房 3 层 315 室，起火点位于
315 室东北侧木柜东南角上方锂电池
处。起火原因排除外来火源、自燃、遗
留火种、电气线路故障、雷击等因素，综
合认定为锂电池充电过程中发生热失
控引燃周边可燃物引发火灾。

●电池充电燃爆，大学生全身90%被烧伤

记者了解到，杜保兵夫妇只有杜均浩
一个儿子，家庭条件一般。杜保兵在湖北
老家务农，妻子在当地县城给别人带小
孩。杜保兵说，因为儿子大学学的是设计
专业，所以在大二的时候就跟着外面的师
傅看图纸、学手艺，儿子很聪明学得很快。
对于李某，杜保兵说其父亲2023年因病去
世，不太清楚其母亲从事什么职业。

“事情发生后，房东给了我们2万元，
李某家分两次给了我们1万元。后来李
某家里又提出给1万元，让我们签谅解书，
我没有同意。之后他们家的人又拿了5
万元来医院里，让我们收下钱签谅解书，
我还是没同意。”

杜保兵告诉记者，此前，他们已起诉
室友李某、二手电动车租赁商、房东、二房

东和三房东等6方责任人，案由为生命权、
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今年4月11日，该
民事案件诉前调解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
发区人民法院开庭。李某一方将责任归
结于车子质量问题，而电动车商家则称质
量没问题，是因为私自将电池取下充电，
破坏了充电系统。此次开庭各方未能就
责任及赔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涉事室友家人欲通过补偿费达成谅解遭拒

违反支付结算管理规定
长安银行被罚400万元

游客滞留服务区6小时
昆明通报：将严肃处理涉事旅行社


